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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保留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

号
业务办理项名称 中介材料名称 审批部门

行使

层级

事项

类型

服务

对象

中介服务事

项实施机构
中介材料设定依据

1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简

易程序）—适用于

加油站建设项目

具备资质的中介机构出具的安全

评价报告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

办法 第二十五条 企业申请安全生产许

可证时，应当提交下列文件、资料，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2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A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第七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

质，并对其工作成果负责。

第十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按照《化工建设项目安全设计管理导则》

3

危险化学品生产、

储存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设计审查（简

易程序）—适用于

加油站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5

号）第七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施工、监理

单位和安全评价机构应当具备相应的资

质，并对其工作成果负责。

第十五条 设计单位应当根据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建设项目安全条件审查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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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保留中介服务事项清单

序

号
业务办理项名称 中介材料名称 审批部门

行使

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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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服务事

项实施机构
中介材料设定依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令第 36号)第二章第七条 下列建设项目

4

储存烟花爆竹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在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一）

非煤矿矿山建设项目；

（二）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

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
项目；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

5

其他非煤矿山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A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第 36号)第二章第七条 下列建设项目在

进行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

照国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一）非

煤矿矿山建设项目；

（二）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

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

暂行办法》第七条 下列建设项目在进行

可行性研究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

6

其他非煤矿山建设

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审查

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
灵宝市应急管

理局
A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企业法人委托

有相应合法资

质的机构承担

家规定，进行安全预评价。（一）非煤矿

矿山建设项目；

（二）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包括使用

长输管道输送危险化学品，下同）的建设

项目；

（三）生产、储存烟花爆竹的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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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材料设定依据

7
民办非企业单位成

立登记
验资报告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许可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1.《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国务院第 251 号令）第五条。“国务院

民政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

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登记管理机关。”第八条。“申请登记民

办非企业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

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二、有规范的

名称、必要的组织机构；三、有与其业务

活动相适应的从业人员；四、有与其业务

8
社会团体活动资金

变更登记
变更后的验资报告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许可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河南省《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

法 第十三条 社会团体的登记事项、

备案事项需要变更的，应当自业务主管单

位审查同意之日起３０日内，向登记管理

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变更备案登记（以下

统称变更登记）。 社会团体变更登记

应提交下列文件。（一）由法定代表
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 （二）理

9
民办非企业单位慈

善组织认定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

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确认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民政部令第 58 号）

第七条。“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

请书； （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

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三）

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

纪要。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

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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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会团体慈善组织

认定

注册会计师出具的上一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含慈善活动年度支出和

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确认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民政部令第 58 号）

第七条。“申请认定慈善组织的基金会，

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

请书； （二）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以及

不存在第五条所列情形的书面承诺；（三）

按照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召开会议形成的会议

纪要。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的社会团体、

社会服务机构，除前款规定的材料外，

还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

11 社会团体成立登记 验资报告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许可

自 然

人 ,企

业 法

人 ,事

业 法

人 ,社

会组织

法人

会计事务所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0 号）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申请成

立社会团体，发起人应当向登记管理机关

提交下列文件。（一）登记申请书；（二）

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三）验资报

告、场所使用权证明；（四）发起人和拟任

负责人的基本情况、身份证明；（五） 章

程草案。”

12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

资格许可

财务审计报告(包括年度慈善活动

支出和年度管理费用的专项审计)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许可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二条。

“慈善组织开展公开募捐，应当取得公开募

捐资格。依法登记满二年的慈善组织， 可

以向其登记的民政部门申请公开募捐资格。

民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作

出决定。慈善组织符合内部治理结构健全、

运作规范的条件的，发给公开募捐资格证

书；不符合条件的，书并书面说

明理由。” 2.《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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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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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民办非企业单位开

办资金变更登记
变更后的验资报告 灵宝市民政局 ABC

行政

许可

社会组

织法人
会计事务所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 民政

部令[1999]18 号（1999年 12月 28日发布

施行） 第十二条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住所、

业务范围、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开

办资金、业务主管单位发生变更的，除向

登记管理机关提交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

文件外，还须分别提交下列材料。变更后

新住所的产权或使用权证明；变更后的业

务范围；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14

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变更（建设规模

变更）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

工图设计文件审查

灵宝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图审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1997 年11 月

1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根据 2011 年4 月22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

年 4 月23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

15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同步建设审

批

防空地下室、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兼顾人防要求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编制

灵宝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图审机构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

条、

第二十三条；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3、《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人防办字{2003}19 号）第六条、第二

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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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十八

条、

16

新建民用建筑防空

地下室同步建设审

批（变更）

防空地下室、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

用兼顾人防要求工程施工图设计文

件编制

灵宝市人民防

空办公室
BC

行政

许可

企业法

人
图审机构

第二十三条；2、《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3、《关于颁发人民防空工程建

设管理规定的通知》

（国人防办字{2003}20 号）第六条、第二

十三条。


